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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各大學生會淪為縱暴、煽暴、包庇暴徒的保護傘。

香港文匯報日前率先報道，被稱為「暴大」的中文大學，其學生會將煽暴的文

章包裝成為「新生家書」，鼓動新生延續所謂「反抗精神」，勢要令中大繼續

成為暴徒大本營。該報道連日來引起各界關注，警務處、教育局昨相繼發出聲

明，批評中大學生會美化、浪漫化暴徒行徑，有違社會對大學生應有的期望，

而警方強調會嚴正執法，呼籲莘莘學子推動社會發展時要認清事實、奉公守法；中大則明確表示反對任何形式

的暴力及違法行為。

各界批「暴大」學生會教壞新生
教局：不該美化暴徒惡行 警籲學子守法勿淪「暴大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駐
部隊昨日透過政府新聞處發出新聞稿
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特別
行政區駐軍法》和中央軍委命令，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香部隊昨日組織了
進駐香以來第二十三次建制單位輪
換行動。輪換行動已於當日順利完
成。
駐香部隊指，此次輪換出的官兵
圓滿完成了駐防香的各項任務，以出
色的表現向祖國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
的答卷。他們在離之際通過駐軍新聞
發言辦公室，感謝香社會各界和廣大

市民對他們在工作期間的關心與支
持！
新進的官兵通過在內地基地認真訓

練和學習，具備了履行香防務的能力
素質。他們表示，堅決聽從黨中央、中
央軍委指揮，嚴格遵守基本法、駐軍法
和香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不斷錘煉履
行防務職責的過硬本領，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守護香長期繁
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本次建制單位輪換行動，得到了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內地有關部門的大力
合作與支持，駐軍對此表示衷心感謝！

駐港部隊完成第二十三次輪換 官兵感謝港人關心支持

■駐港部隊順利完成第二十三次輪換。■駐港部隊舉行輪換交接儀式。

■圖為本報當日率先報道中大及港大學生會的煽暴劣行。紅圈為中大學生會發出的所謂
「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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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鐵騎狂徒於今年7
月1日，即香國安法生效翌日，駕駛插有「光復香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飛車「播獨」，
更涉嫌高速衝擊警方防線撞傷三名警員，成為首名被
以干犯香國安法起訴的被告，被控以一項「煽動他
人分裂國家罪」和一項「恐怖活動罪」，其被捕後一

直還柙。高等法院繼上周五（21日）拒絕其人身保護
令申請後，昨日再拒絕其保釋覆核，指香國安法第
四十二條與既有的法律原則並無不一致，認為被告一
旦獲得保釋期間或有重犯或潛逃機會，故須繼續還柙
至10月6日再提訊。

指國安法與既有法律原則一致
男被告唐英傑（23歲），昨由囚車押送到法院。高

等法院法官李運騰頒下長達17頁的書面裁決理由，其
中10多頁主要講述保釋覆核的法律原則，以及在上周
駁回其人身保護令申請的理由。至於主要講述李官昨
日駁回被告申請保釋覆核的12段文字，則按規定被特
殊編輯而變成空白段隱藏，避免向公眾公開。
李官總結指，香國安法第四十二條只是強調法庭在

考慮保釋申請時，必須留意申請人在保釋後再犯案的機
率高低，這與既有的法律原則並無不一致。僅考慮《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及被告的背景資料，他已認為被告在
保釋期間或有重犯或潛逃機會，故此拒絕其保釋覆核申
請。

被告7月1日被警方拘捕後，因受傷至同月6日才被
首次解往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當時由特首委任
負責處理香國安法案件的總裁判官蘇惠德處理，蘇
官在考慮申請人的保釋申請後，引用香國安法第四
十二條拒絕其保釋申請。被告之後一直還柙。
至本月3日，被告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及提出

保釋覆核。有關申請本月5日由特首委任處理香國安
法案件的高院原訟庭法官周家明處理後，押後至本月
20日再由法官周家明和李運騰共同審理，並在翌日
（21日）頒下判詞，除拒絕被告的人身保護令申請
外，並下令被告須向律政司支付訟費。
當日的判詞強調，香國安法第四條及第五條明文

規定應當保障人權，不得對沒有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作
出定罪和處刑，明顯屬「無罪推定」，而總裁判官蘇
惠德有權拒絕申請人保釋，申請人申請人身保護令而
非申請保釋覆核，是用錯程序。至於被告申請的保釋
覆核，兩位法官認為申請人應按《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第九十一條去申請保釋覆核，遂延至昨天（25
日）提出及處理。

首宗國安法被告還柙 官指有潛逃機會 粵港合搗「人蛇」集團拘104人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首宗被檢控案件的男被告由警
方押解上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個有本黑社會背
景的「人蛇」集團以「來香工作」為名，在內地網上
招募非法入境者，收取每人5,000元至1.5萬元人民幣
後，用「大飛」安排偷渡者來到地盤或回收場等做黑
工，甚至安排賣淫或參加黑社會暴力犯罪活動等。粵
兩地執法部門察覺後，即展開一個代號「箭雲」的聯合
反非法入境行動，在過去兩個月內合共拘捕104人，當
中包括一名集團主腦、14名骨幹成員、26名助手和63
名非法入境者（16歲至65歲），另檢獲17艘快艇和3
輛私家車，總值約900萬元，相信已成功瓦解該個「人
蛇」集團。
是次行動由香警方和入境處，聯同廣東省公安廳入

境管理局、廣東海警及珠海市出入境管理支隊於7月7
日至前日（24日）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下午4時許，警方接獲報案，指
美國駐總領事館的一名職員遇襲，施襲男子之後逃去
無蹤。警方將案件列作襲擊導致造成身體傷害，並於晚
上在屯門拘捕一名35歲疑犯。
消息指，遇襲職員為美國駐總領事館的設施經理，

為美國籍人士，昨日下午離開領事館，沿花園道落斜
時，突然有一名男子從後襲擊，以拳頭錘打事主的頭部
兩下，然後逃去。該名職員之後回到美國領事館求助及
報警，其後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
多名探員接報到領事館附近一帶調查，其後根據閉路

電視錄影，成功鎖定目標男子，晚上在屯門拘捕一名涉
案的姓張35歲男子，並在其寓所搜獲犯案時所穿的衣
服，案件交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據悉，疑犯有不良嗜
好，相信有人疑在藥物影響下犯案。
美國駐總領事館回覆傳媒查詢，確認一名職員被一

名陌生男子襲擊，職員沒有受到威脅生命的傷害，基於
私隱問題，領事館無法提供更多該名員工的資料。
領事館又指，目前無法推測施襲者的動機，會與警方

緊密合作。

美駐港領館職員遇襲

香港文匯報訊 亂暴徒去年11
月發起所謂的「三罷」行動，於全
多區縱火堵路，阻礙交通。其間
一名31歲麵包師傅於大埔被截查
時，被搜出背包有一支14吋長木棍
及六角匙等，他早前否認一項管有
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有意圖用
作非法用途使用罪。經審訊後，被
告昨日在粉嶺法院被裁定罪成，判
囚9個月，但獲准以5萬元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
被告葉耀民去年11月12日在大
埔安慈路的行人路被截停，當區早

上有示威者堵路，警員抵達現場時
示威者已散去，但被告連同其他圍
觀市民仍對清理現場的警員指罵。
於是警方上前截停他並進行搜身，
在他的背包內發現涉案木棍，六角
匙，泳鏡，護目鏡，防毒面具等。
裁判官認為，被告所帶裝備之
多，證明他不單是路過，而是打算
參與對抗警方清場行動。直指木棍
可作破壞交通燈之用，六角匙則可
用以拆欄杆等，肯定被告打算用涉
案物件破壞公物，遂裁定被告罪
成。

新一學年即將展開，為「育成」新一代
的「暴大人」，中大學生會早前於

facebook發出所謂「新生家書」，實行「未
入學、先洗腦」的大計。去年11月，大批
黑衣暴徒佔領中大校園，打、砸、燒校園設
施，更在中大二號橋上將磚頭、汽油彈等投
擲於吐露公路，嚴重影響公共安全。

不提損校譽 只稱「護」校園
不過，中大學生會刻意在給新生的「家
書」中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將破壞中大校
園的舉動美化為「中大人及香人以肉身抵
擋子彈水炮」、「誓死保衛校園」，從而
「守護」了中大校園、學術自由云云，卻隻
字不提暴徒對中大校譽、香社會造成的破
壞。
該會更矯揉造作地說道，「『暴大人』之
名響遍我城，是由數以百計或被捕或受傷的

中大義士，以血汗及青春換來」；為了進一
步向新生洗腦，「家書」更指每一位中大人
均需「將反抗的精神延續」，而新生作為
「被時代選中的中大人」，「守護山城的重
責」就落在他們身上云云。
警務處昨日回覆香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警方去年於中大到場執法的目的，是為確保
主要幹道暢通及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對
於由暴徒一手造成的嚴重破壞，中大學生會
不僅沒有認清事實，反而指黑為白，縱容、
美化及浪漫化暴徒惡行，實在令人遺憾。
警務處發言人強調，違法就是違法，警方

必定嚴正執法，並希望莘莘學子在推動社會
發展時，要遵守法治底線，不能參與暴力違
法行為，同時亦要有勇氣認清事實，做個奉
公守法的好市民。
教育局回覆香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局方

不接受任何言語或行為上的暴力，而中大一

度被暴力分子佔據，令追求學問的地方頓成
暴力溫床，校園儼如「兵工廠」，實在是沉
痛的教訓，亦令全社會極為痛心。
教育局強調，學生會的意見並不代表大學

立場，而各大學均是獨立自主的機構，在享
有院校自主的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其運作符
合學生和社會的最佳利益。
任何人士及團體不可以言論自由或學術自

由作為藉口，罔顧客觀事實，掩飾或美化暴
力言論及行為，誤導其他人認同，甚至參與
其中。由於香社會投放大量資源於專上教
育，對大學生有相當高的期望，局方希望他
們未來可以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社會棟
樑。

中大：反對任何暴力違法行為
中大發言人表示，對於香社會紛爭多次

波及大學校園，學校成員無不感到痛心。校
方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及違法的行
為，不希望大學成為政治角力的場所，並將

會堅持教導學生博文約禮的精神，讓校園繼
續成為探索真理，追求知識的園地。

「三罷」案麵包師傅藏棍匙囚9個月
大批示威者去年11月11日於多區

非法集結及堵塞交通，更有暴徒在大
埔向港鐵路軌投擲竹枝，完全漠視其
他人的性命安全。當日，警方一共拘
捕309人。其中一名21歲女學生、
一名18歲男學生和一名12歲男童早
前承認「危及他人安全」等控罪，昨
在粉嶺裁判法院分別被判監禁8個
月、入更生中心，以及接受18個月
保護令。裁判官斥責兩名成年被告夥同12歲少年犯案是「沒有道義，缺乏人
性，罪加一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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